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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关于对青海吉盛小商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

进行统计执法检查的报告

根据《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

划》（东统字〔2022〕6号）要求，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工作人员

聂玉成、刘月年和马茹银于 2022年 9月 26日对青海吉盛小商品

市场有限责任公司定期报表数据质量及统计基础工作情况进行了

统计执法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对该单位 2022年 6月《财务状况》（F203表）和 2022年 2

季度《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》（202-1表）中“营业收入”“从业

人员平均人数”和“从业人员工资总额”指标进行了现场核查，

主要采取方式为：询问单位统计人员，现场查看统计台账、利润

表和各月工资表等相关资料。

二、检查结果

通过实地检查和核对相关资料，青海吉盛小商品市场有限责

任公司安排了兼职统计员从事统计工作，统计台账完整，检查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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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上报数据与检查数据一致。

三、意见和建议

现场宣讲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相关条款规定，要求该

单位继续做好统计联网直报工作。

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2022年 9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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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关于对中移铁通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

进行统计执法检查的报告

根据《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

划》（东统字〔2022〕6号）要求，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工作人员

聂玉成、年家慧、刘月年和马茹银于 2022年 9月 27日对中移铁

通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定期报表数据质量及统计基础工作情况进

行了统计执法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对该单位 2022年 6月《财务状况》（F203表）和 2022年 2

季度《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》（202-1表）中“营业收入”“从业

人员平均人数”和“从业人员工资总额”指标进行了现场核查，

主要采取方式为：询问单位统计人员，现场查看统计台账、利润

表和各月工资表等相关资料。

二、检查结果

通过实地检查和核对相关资料，中移铁通有限公司青海分公

司安排了兼职统计员从事统计工作，统计台账基本完整。由于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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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人员对统计指标理解不到位，造成“从业人员平均人数”和“从

业人员工资总额”指标上报数据与检查数据出现误差。

三、意见和建议

现场宣讲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相关条款规定，讲解指标

填报依据，要求该单位严格按制度要求上报统计报表，继续做好

统计联网直报工作。

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2022年 9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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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关于对青海小牦牛乳业有限公司

进行统计执法检查的报告

根据《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

划》（东统字〔2022〕6号）要求，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工作人员

聂玉成、年家慧、刘月年、沈丽蓉和马茹银于 2022年 9月 27日

对青海小牦牛乳业有限公司定期报表数据质量及统计基础工作情

况进行了统计执法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对该单位 2022年 2季度《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》（202-1表）

中“从业人员平均人数”和“从业人员工资总额”指标进行了现

场核查，主要采取方式为：询问单位统计人员，现场查看统计台

账和各月工资表等相关资料。

二、检查结果

通过实地检查和核对相关资料，青海小牦牛乳业有限公司安

排了兼职统计员从事统计工作，统计台账基本完整。由于统计人

员对统计指标理解不到位，造成 “从业人员平均人数”和“从业



- 6 -

人员工资总额”指标上报数据与检查数据出现误差。

三、意见和建议

现场宣讲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相关条款规定，讲解指

标填报依据，要求该单位严格按制度要求上报统计报表，继续做

好统计联网直报工作。

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2022年 9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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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关于对青海福茵长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

进行统计执法检查的报告

根据《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

划》（东统字〔2022〕6 号）要求，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工作人员

聂玉成、年家慧、刘月年和沈丽蓉于 2022 年 9月 28 日对青海福

茵长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定期报表数据质量及统计基础工作情

况进行了统计执法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对该单位 2022 年 6月《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情况》（S204-1 表）

中“营业额”指标进行了现场核查，主要采取方式为：询问单位

统计人员，现场查看统计台账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等相关

资料。

二、检查结果

通过实地检查和核对相关资料，青海福茵长乐国际大酒店有

限公司安排了兼职统计员从事统计工作，统计台账完整。检查指

标上报数据与检查数据一致。



- 8 -

三、意见和建议

现场宣讲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相关条款规定，要求该

单位继续做好统计联网直报工作。

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2022年 9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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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关于对青海蓝海御华大饭店有限公司

进行统计执法检查的报告

根据《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

划》（东统字〔2022〕6 号）要求，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工作人员

刘育红、聂玉成、年家慧、刘月年、沈丽蓉和马茹银于 2022 年 9

月 28 日对青海蓝海御华大饭店有限公司定期报表数据质量及统

计基础工作情况进行了统计执法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对该单位 2022 年 6月《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情况》（S204-1 表）

和 2022 年 2 季度《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》（202-1 表）中“营业

额”“从业人员平均人数”和“从业人员工资总额”指标进行了现

场核查，主要采取方式为：询问单位统计人员，现场查看统计台

账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和各月工资表等相关资料。

二、检查结果

通过实地检查和核对相关资料，青海蓝海御华大饭店有限公

司安排了兼职统计员从事统计工作，统计台账基本完整。由于统



- 10 -

计人员对统计指标理解不到位，造成“营业额”“、“从业人员平

均人数”和“从业人员工资总额”指标上报数据与检查数据出现

误差。

三、意见和建议

现场宣讲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相关条款规定，讲解指标

填报依据，要求该单位严格按制度要求上报统计报表，继续做好

统计联网直报工作。

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2022年 9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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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关于对西宁蓝飞商贸有限公司

进行统计执法检查的报告

根据《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

划》（东统字〔2022〕6号）要求，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工作人员

聂玉成、刘月年、沈丽蓉和马茹银于 2022年 9月 29日对西宁蓝

飞商贸有限公司定期报表数据质量及统计基础工作情况进行了统

计执法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对该单位 2022 年 6 月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和库存》

（E204-1表）和 2022年 2季度《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》（202-1

表）中“商品销售额”“从业人员平均人数”和“从业人员工资总

额”指标进行了现场核查，主要采取方式为：询问单位统计人员，

现场查看统计台账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和各月工资表等相

关资料。

二、检查结果

通过实地检查和核对相关资料，西宁蓝飞商贸有限公司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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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兼职统计员从事统计工作，统计台账基本完整。因报表四舍五

入原因造成“从业人员平均人数”指标上报数据与检查数据出现

误差。

三、意见和建议

现场宣讲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相关条款规定，讲解指

标填报依据，要求该单位严格按制度要求上报统计报表，继续做

好统计联网直报工作。

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2022年 9月 29日



- 13 -

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关于对青海海之锦建筑安装有限公司

进行统计执法检查的报告

根据《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

划》（东统字〔2022〕6号）要求，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工作人员

聂玉成、刘月年、马茹银和王馨玉于 2022年 9月 29日对青海海

之锦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定期报表数据质量及统计基础工作情况进

行了统计执法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对该单位 2022年 2季度《财务状况》（C203表）《从业人员

及工资总额》（202-1表）中“营业收入”“从业人员平均人数”

和“从业人员工资总额”指标进行了现场核查，主要采取方式为：

询问单位统计人员，现场查看统计台账、利润表和各月工资表等

相关资料。

二、检查结果

通过实地检查和核对相关资料，青海海之锦建筑安装有限公

司安排了兼职统计员从事统计工作，统计台账基本完整。由于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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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人员对统计指标理解不到位，造成“从业人员平均人数”指标

上报数据与检查数据出现误差。

三、意见和建议

现场宣讲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相关条款规定，讲解指标

填报依据，要求该单位严格按制度要求上报统计报表，继续做好

统计联网直报工作。

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2022年 9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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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关于对西宁邯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

进行统计执法检查的报告

根据《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

划》（东统字〔2022〕6号）要求，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工作人员

聂玉成、刘月年、沈丽蓉和马茹银于 2022年 9月 30日对西宁邯

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定期报表数据质量及统计基础工作情况进行

了统计执法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

对该单位 2022 年 6 月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和库存》

（E204-1）和 2022年 2季度《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》（202-1表）

中“商品零售额”““从业人员平均人数”和“从业人员工资总额”

指标进行了现场核查，主要采取方式为：询问单位统计人员，现

场查看统计台账、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和各月工资表等相关

资料。

二、检查结果

通过实地检查和核对相关资料，西宁邯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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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了兼职统计员从事统计工作，统计台账基本完整。由于统计

人员对统计指标理解不到位，造成“商品零售额”“、“从业人员

平均人数”和“从业人员工资总额”指标上报数据与检查数据出

现误差。

三、意见和建议

现场宣讲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相关条款规定，讲解指

标填报依据，要求该单位严格按制度要求上报统计报表，继续做

好统计联网直报工作。

西宁市城东区统计局

2022年 9月 30日


